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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湘财绩〔2020〕7 号）、《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

融局关于开展 2023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

函〔2023〕8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组建绩

效评价工作组，对原长沙市岳麓区水利局（以下简称“区水利局”）

2022年度专项资金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冬修水利建设-骨干水毁项目、小微水体项目

冬修水利建设-骨干水毁项目、小微水体项目下达专项经费 1942

万元，账面列支 1942万元。主要用于进一步完善岳麓区水利基础设

施体系，增强岳麓区水利工程设施抵御水旱灾害、改善水质能力，

逐步实现防洪保安、水流畅通、水系连通、流域贯通、堤防达标。

项目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2022年度完成骨干水毁项目、小微

水体项目，深入开展“源头治污、定期治淤、铁腕治违、生态治岸、

精准治脏”的“五治”行动，实现沟渠塘坝等小微水体“无垃圾、无违

建、无淤积、无损毁、无污染”的“五无”常态，巩固“沟顺、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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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清、坝固”的治理长效。

（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下达专项经费 985 万元，账面列支 292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石枧冲、茅栗冲水库的除险加固。

1.石枧冲水库除险加固项目于 2021年 11月 11日经区发改局批

准立项，项目投资估算为 900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石

枧冲水库大坝进行防渗处理；大坝坝坡进行修整；坝顶增设防浪墙；

排水棱体外侧新建隔堤及排水沟；输水隧洞消力井及进口段重建;隧

洞洞身暗挖段拆除重建；更换启闭闸门、拉杆，重建支墩；溢洪道

消力池位置优化布置。

2.粟冲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经长沙市岳麓区

发展和改革局批准立项，项目投资估算为 370万元。项目建设内容

及绩效目标：对毛栗冲水库大坝坝体采取防渗措施；修复上游坝坡

破损的六角块护坡；修复溢洪道泄槽段左岸边外墙边坡挡墙。

（三）河长办以及河道、排口管理项目

河长办以及河道、排口管理项目下达专项经费 850万元，账面

列支 674.32万元。主要用于靳江河河道保洁、龙王港河道保洁、一

江两河排口监测、岳麓区重要河湖库水质监测服务。

1.靳江河河道保洁项目分为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河道水

面保洁服务项目、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河道水面保洁服务

项目。2021 年至 2022 年项目评审金额为 84.03 万元。于 2021 年 8

月 30日，发布了公开招标公告。中标单位为湖南汇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合同金额为 82.12万元。项目实施内容及绩效目标：（1）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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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清运靳江河河道水面、滩涂范围内有害或废弃漂浮物，清除河

道阻碍行洪的高杆作物、水葫芦、藻类丝草等;清洗排口，清理排口

附近垃圾、杂物；（2）垃圾清理后及时、规范转运；（3）每日开

展全线排口等设施巡查至少 1次，定期清洗排口污渍。2022年至 2023

年项目评审金额为 307.36万元。于 2022年 8月 18日，发布了公开

招标公告。通过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为湖南智成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为 304.28 万元。项目实施内容及绩效目标：（1）打捞、

清运靳江河河道水面、滩涂范围内有害或废弃飘浮物，清除河道阻

碍行洪的高杆作物、水葫芦、藻类、丝草等；清洗排口，清理排口

附近垃圾、杂物；（2）开展靳江河三级平台以下范围内河岸环境卫

生清扫和园林绿化保洁；（3）垃圾清理后及时、规范转运。（4）

每日开展排口等设施巡查至少 1次，定期清洗排口污渍。

2.龙王港河道保洁项目于 2021年 5月 17日、2022年 6月 20日

经区水利局请示立项。龙王港河道保洁一体化外包(中治长天临时坝

至入湘江河口段)2021 至 2022 年度、2022 至 2023 年度采购工作，

项目投资估算均为 200 万元。2021 年至 2022 年项目评审金额为

194.56万元。2021年 9月 5日发出成交通知书，中标单位为长沙澳

蓝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合同金额为 192.28万元。2022年至 2023年

项目评审金额为 193.93 万元。2022 年 8月 31日发出成交通知书，

中标单位为长沙澳蓝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合同金额为 192.55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及绩效目标：（1）打捞、清运龙王港河道水面、滩涂

范围内有害或废弃溧浮物，清除河道阻碍行洪的高杆作物、水葫芦、

藻类、丝草等;清洗排口，清理排口附近垃圾、杂物；（2）开展龙



4

王港三级平台以下范围内河岸环境卫生清扫和园林绿化保洁；（3）

垃圾清理后及时、规范转运；（4）每日开展排口等设施巡查至少 1

次，定期清洗排口污渍。

3.一江两河排口监测项目。该项目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经区政

府批示，同意开展关于对“一江两河”沿线排口进行水质检测，项目

投资估算为 50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为：对湘江、靳江、

龙王港及肖河城区段晴天时有水排放的 52个排口 2022 年每月进行

一次水质检测。

4.岳麓区重要河湖库水质监测服务项目。该项目分为两个单位

实施，2021年 5月经区政府批示，同意开展岳麓区重要河湖库水质

监测，项目投资估算为 50 万元，2022 年 6 月经区政府批示，同意

开展岳麓区重要河湖库水质监测，项目投资估算为 45.00 万元。项

目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为：对岳麓区 9条主要河流、8处主要湖泊、

2处饮用水源地等共计 49处点位每月进行一次水质检测。

二、评价实施情况

此次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组实施了资料审阅、

账务核实、抽查支付记录、询问、分析计算以及现场调查等必要的

评价程序。2022 年度区水利局专项资金共支出项目个数为 48 个，

账面列支 4,474.05万元。绩效评价工作组按照重要性原则对其中的

15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评价，现场评价项目支出涉及资金 1,692.57万

元，现场评价项目数量占项目总数的 31.25%，现场评价项目支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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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总额的 37.83%。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总体预算安排及实际执行情况

区水利局 2022年度下达专项资金总额 5,387.00万元，截至 2022

年底，区水利局累计使用 4,474.05万元，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83.05%，

具体明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下达 账面列支 结转结余 预算执行率

1
冬修水利建设-骨干水毁项目、小

微水体项目
1,942.00 1,942.00 0.00 100.00%

2 水库除险 985.00 292.00 693.00 29.64%
3 河长办以及河道、排口管理经费 850.00 837.78 12.22 98.56%

4
水利项目前期设计、勘察、水保

方案评审等经费
800.00 644.40 155.60 80.55%

5
农村自来水维护、检测以及项目

区级配套资金
300.00 248.00 52.00 82.67%

6 泵站运行排渍经费 210.00 210.00 0.00 100.00%
7 泵站运行电费 200.00 200.00 0.00 100.00%

8
小型水库、水闸、自排涵养护、

管护经费
100.00 99.87 0.13 99.87%

合计 5,387.00 4,474.05 912.95 83.05%

（二）现场评价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区水利局制定了《岳麓区水利局财务管理制度》《岳麓区水利

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沙市岳麓区水利局机关及局属单位内

部采购管理暂行规定》，用于规范资产的管理使用和监督。评价发

现专项资金存在未专款专用的情况，具体见“七、（一）”。

四、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区水利局制定了《长沙市岳麓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岳

麓区水利项目建设制度汇编》《岳麓区 2021-2022 年冬修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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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等，用于规范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结算评审、决算评审等。

相关管理制度基本得到执行。

五、项目建设实施情况

（一）冬修水利建设-骨干水毁项目、小微水体项目

1.白泉村水系整治工程项目。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项目实际建设周期为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2020年 8月 8日。项目于 2020年 7月 6 日通过随机抽取确定

湖南广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标人，中标价为 198.98万元；工程

范围及内容为白泉村水渠、水库、山塘清理、加固，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竣工验收。项目施工合同总额为 198.98 万元，工程尚未完

成财政评审，截至 2023年 9月 7日，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110.00万元。

2.福胜村两坡塘治理工程项目。项目合同计划建设周期为：自

2021年 10月 20日工程开工，至 2021年 11月 19日完工，合同工期

总日历天数为 30天；项目实际建设周期为 2021年 10月 13日至 2022

年 3月 20日。项目由湖南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于 2022年

6月 25日竣工验收，验收合格。项目施工合同暂定金额为 49.58万

元以内，工程款按 4:3:3的付款原则，即竣工验收后一年内支付至工

程合同价 40%；两年内支付至工程合同价的 70%，剩余的 30%工程

款在第三年付清。工程尚未完成财政评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45万元。剩余部分待以后年度按合同签订的付款

原则支付。

3.官埠口河美丽河流建设工程项目。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2

年 4 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20日，经岳麓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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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公室批准通过随机抽取确定施工单位，于 2022年 3 月 24日确

定湖南大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标人，中标价为 364.52万元。项

目施工合同总额为 364.52万元，工程尚未完工，截至 2023年 9月 6

日，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170.00万元。

4.九丰村圳边排水整治项目。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1年 1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项目实际建设周期为 2021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工期为 60 天，项目验收质量合格。岳

麓区财政预决算(投资)评审中心于 2021年 1月 27日关于含浦街道九

丰村圳边排水渠整治工程招标控制价复核的确认函（岳财评审函字

〔2021〕0022号），该项目招标控制价金额为 94.37万元。通过随

机抽取法确定项目的施工单位，2021年 11月 19日发出中标通知书，

中标单位为长沙含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金额为 94.37 万元，

暂未完成财政评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66万元。

5.莲花镇桐木片区小微水体示范综合整治项目。该项目于 2019

年 2月 1日发放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为长沙桐木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预计工期 90天，实际工期为 2018年 7月至 2018年 10月 29日，

该项目于 2018年 10月 29日完成验收，验收质量合格，合同金额以

财政评审中心审定结果为准，项目已完成财评，财评金额为 342.74

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实际累计支付 342.74万元。

6.坪塘街道双湖村湘江堤防项目。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1

年 9月 29日至 2021年 10月 29日，项目实际建设周期为 2021年 9

月 29日至 2021 年 10月 29日。项目由湖南广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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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于 2021年 10月 29日竣工验收。工程施工内容为土方开挖、

土方回填、砼及钢筋砼拆除、草皮护坡、砼浇灌等。项目施工合同

总额为 49.64万元，于 2021年 12月 31日完成财政评审，评审金额

为 41.61万元，截至现场检查日，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41.61万元。

7.岳宁公路沿线水系恢复项目。分别为 2020年、2021年、2022

年岳宁公路沿线水系恢复三个项目，项目包含泉水湖村、雨敞坪社

区、麻田村、嵇家山村四个部分。（1）泉水湖村项目实施单位为湖

南远计农业项目开发有限公司，预计工期为预计工期为 2020年 4月

6日至 2020年 7月 26日。泉水湖村项目施工合同金额为 226.95 万

元，工程已完成第三方评审结算，结算金额为 190.72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190.72 万元。（2）雨敞坪社区

项目实施单位为长沙市怀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计划工期为 2020年

4月 13日至 2020年 7月 22日。雨敞坪社区项目施工合同金额为 170

万元，工程已完成第三方评审结算，结算金额为 165.25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137 万元。（3）麻田村项

目实施单位为湖南远计农业项目开发有限公司，预计工期为 2020年

4月 6日至 2020年 7月 26日。麻田湖村项目施工合同金额为 113.52

万元（含蒋婆塘桥下新建大型输水涵管工程款），工程已完成第三

方评审结算，结算金额为 69.14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

计实际支出金额 114.12万元。（4）嵇家山村项目实施单位为湖南远

计农业项目开发有限公司，预计工期为 2020年 4月 6日至 2020年

7月 26日。嵇家山村项目施工合同金额为 77.13万元，工程已完成

第三方评审结算，结算金额为 76.86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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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76.86万元。

（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1.石枧冲水库除险加固项目。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2 年 2

月 28日至 2022年 12月 25日，项目实际建设周期为 2022年 3月 9

日至 2022年 11月 20日。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为湖南宏

禹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 月 23日发放中标通知书，项目

于 2022年 11月 29日竣工验收，验收质量合格。项目施工合同总额

为 592.34万元，工程尚未完成财政评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355万元，2022年支出 225万元。剩余部分待以

后年度按合同签订的付款原则支付。

2.茅粟冲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2022 年 7 月 11日，项目实际建设周期为 2022 年 1

月 20日至 2022年 11月 20日。于 2022年 01月 07日经过随机抽取，

确定湖南天地人和建设有限公司为中标人，中标价为 282.21万元。

大坝防渗工程未达设计要求，进行整改造成工期延误。于 2022 年

11月 29 日竣工验收，验收质量合格。项目施工合同总额为 282.21

万元，工程尚未完成财政评审，截至 2023年 9月 5日，累计实际支

出金额 168 万元，2022 年支出 67 万元。剩余部分待以后年度按合

同签订的付款原则支付。

（三）河长办以及河道、排口管理项目

1.靳江河河道保洁项目。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河道一

体化维护保洁工程项目第一季度（2022.10.19至 2023.1.18）于 2023

年 1月 23日验收，验收质量合格，本季度湖南智成交通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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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河面及滩涂进行常态化长效保洁。每天安排打捞人员 25 个左

右，船只 5艘（2艘大型全自动保洁船（其中 1艘作为应急备用），

3艘小型打捞船）进行维护。10月至 12月已出动大型全自动保洁船

148次，小型机械打捞船 444次，垃圾运输车 65次，巡查车 74次，

打捞人员 3700人次，本季度打捞垃圾共约 69吨。

2.龙王港保洁项目。项目服务周期为：2021年 9月 15日至 2022

年 9月 14日、2022年 9月 15日至 2023年 9月 14日。项目由长沙

澳蓝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承包，合同总额分别为 1,922,806.08 元、

1,925,452.86元，按季度支付，根据考核达标情况确定支付保洁费用，

月考核分值均值 90分以上(含 90分)，不予处罚；月考核分值均值低

于 90分，每少 1分，扣除季度付款金额的 1%。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实际支出金额 481,363.22元。剩余部分待以后年度按合同签

订的付款原则支付。

3.一江两河排口监测项目。2022年 1月至 2022年 8月，检测单

位为湖南精科检测有限公司，项目招标控制价为 49.6万元，合同金

额为 46.5万元。2022年 9月至 2022年 12月，检测单位为湖南省分

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项目招标控制价为 39.5 万元，合同金额为

39.36万元。2022年 1月至 2022年 8月，检测排口 54个，2022年

9月至 2022年 12月检测排口为 43个。每月检测一次。

4.岳麓区重要河湖库水质监测服务项目。该项目 2021年 11月 5

日至 2022 年 11月 4 日由湖南坤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施，招标控

制价为 38.80 万元，合同金额为 38.35 万元；2021 年 8 月通过自行

磋商确定 2022年至 2023年由长沙瑾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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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控制价为 38.80万元，合同金额为 38.50万元。检测排口 48个，

每月检测一次。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

（一）河道管护水平逐步提升

一是根据工作实际，不断健全河长制组织机构和河长制结构体

系，成立新区河委会，明确河委会各成员单位职能职责，搭建新区-

街道（镇）-村（社区）三级河长体系，有效完善管理层级。2022年

各级河湖长共计巡河湖 8496人次，解决问题 800余个。

二是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开展巡河工作，巡河发现的问题等情况

及时报送上级河长，推动问题整改落实。2022年共完成流域综合治

理任务 79项（湘江 22项，靳江河 18项，龙王港 39项）。

三是建立健全“四不两直”暗访督查通报机制，2022年共开展专

项（暗访）督查 32次，下发交办函 57份，督促污水下河、河道乱

占乱建等各类涉河违规问题有效整改。

（二）全面完成冬修水利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加快完成鉴定为三类坝的石

枧冲、茅栗冲水库除险加固，恢复防洪库容，消除防汛隐患，全力

保障“十四五”期间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年度目标任务完

成。二是修复汛期高洪水位期间骨干水毁项目。加快修复 2021年各

类水毁水利设施，确保水利设施安全度汛及农田灌溉用水，铺排含

浦街道雷公大塘水系治理工程、芝字港水系盘双机台重建工程、坪

塘街道兴合村等坝子重建工程、莲花镇骆家塘及朱家坝治理、雨敞

坪镇孟公塘治理等 14 处骨干水毁修复项目。三是推进流域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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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施八曲河二期治理，开展靳江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根据上级资金下达情况，适时启动项目

建设。四是实施水系连通工程。实施新华水库泄洪渠改造暨龙王港

水系连通工程、滴水岩山塘-毛栗塘水库水系连通工程，确保片区范

围内塘-库、库-河水系相连，让片区的水活起来、清起来。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助推美丽村庄建设。立足水修复保护，着

力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继续加强河湖水

体和岸线空间管理；开展水库山塘、河道沟渠清淤整治，确保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继续创建美丽河流和小微水体示范片区，打造

坪塘街道白泉村小微水体建设（市级小微水体示范片区），完成莲

花河河道治理（市气象科普馆段）、雨敞坪镇泉水湖村佰仗塘小微

水体续建工程，全力助推全区 40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增强岳麓区

水利工程设施抵御水旱灾害、改善水质能力，逐步实现防洪保安、

水流畅通、水系连通、流域贯通、堤防达标。

七、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2022年水利专项资金总体预算执行率较低，个别项目预算编制

不科学，项目运行监控不到位。区水利局 2022年度下达专项资金总

额 5,387万元，截至 2022年底，区水利局累计使用 4,474.05万元，

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83.05%，此外水利除险项目预算投资额与资金量

不匹配，该项目预算下达 985万元，实际支出 292万元，预算执行

率仅 29.64%。

（二）部分专项资金未实行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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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项资金未实行专款专用。2022年河长办以及河道、排口

管理经费预算金额为 850万元，实际使用 837.78万元。其中除河道

保洁以及水质检测外，还用于支付人员绩效、法律顾问费、办公用

品、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塘坝整修补助、抗旱设备购置等其他项目

费用。

（三）招投标管理存在漏洞

1.先开工后招标。莲花镇桐木片区小微水体示范综合整治项目

及茅栗冲水库除险加固项目未进行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告、中

标结果公告、施工合同公告且中标通知书发放时间晚于开工时间。

2.评标行为不规范。石枧冲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评标委员会中 5

人均为工程咨询类专家，缺少经济类专家。评标报告中湖南博旺水

电建设有限公司信誉得分为 55.75 分，根据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信用

信 息 平 台 显 示 ， 该 公 司 信 用 等 级 为 “AAA” ， 有 效 期 为

2020.11.26-2023.11.25，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平台显

示，该公司信誉等级为 A+，有效期至 2023.7.30，信誉评分应为 65

分。

3.招标文件中设置加分项不合理。一江两河排口监测项目与岳

麓区重要河湖库水质监测服务项目在竞争性磋商文件中，将“投标人

属于省级或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设为加分项。

（四）项目建设管理有待规范

1.部分项目建设程序不规范。莲花镇桐木片区小微水体示范综

合整治项目先开工，后立项，立项批复时间晚于开工时间。福胜村

两坡塘治理工程项目由湖南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南铠尔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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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有限公司、湖南望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2日发

出报价函，实际于 2021年 10月 13日签订施工合同。白泉村水系整

治工程项目合同签订日期为 2020年 8月 1日，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0日，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为 2020年 7月 8日，实际开工日

期早于合同签订日期。

2.部分项目无工程监理。莲花镇桐木片区小微水体示范综合整

治项目无工程监理。

3.未按规定工期完工。福胜村两坡塘治理工程项目合同约定工

期为 2021年 10月 20日至 2021年 11月 19日，而实际工期为 2021

年 10月 13日至 2022年 3月 20日。粟冲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计

划建设周期为 2022 年 1月 13日至 2022年 7月 11日，项目实际建

设周期为 2022年 1月 20日至 2022年 11月 20日。

3.项目验收未按合同严格执行。龙王港河道保洁开展一体化外

包项目合同中验收要求及验收标准中说明，河长办每季度组织发放

问卷调查，广泛征求沿线居民、街道、民间河长等意见，作为考核

评分参考，而保洁工作考核评分表中未设置相应扣分标准。

（五）合同管理有待完善

1.合同未约定质保金。莲花镇桐木片区小微水体示范综合整治

项目合同未约定质保金。

2.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白泉村水系整治工程项目合同约定“在竣

工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合同价格的

70%”，项目于 2020年 12月 21日竣工验收，截至 2023年 9月 7日，

累计实际支出金额 0.00万元，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坪塘街道双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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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堤防项目财政评审金额为 416,089.36元，于 2022年 2月 17日

支付工程款 416,089.36元，未按合同约定预留 5%质保金。

（六）档案管理不健全

如官埠口河美丽河流建设工程缺少验收资料，莲花镇桐木片区

小微水体示范综合整治项目缺少招标备案资料。

（七）项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绩效目标设置不规范或未设置绩效目标，未设置绩效评价指标

值或指标值不清晰，未能全面反映项目应达到的数量、质量、时效、

成本及预期效益。

八、相关建议

（一）遵守采购控制流程，严肃政府采购活动

一是遵守采购控制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单位政府采

购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采购行为的管控，严格按照相关评审制度、

标准并严格遵照执行，评标委员会应当确保评审结果客观、准确。

二是严肃政府采购活动。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监管，不断强化对

政府采购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将政府采购信息技术人员的违法违

规行为纳入监管范围。使单位政府采购风清气正，节约财政专项资

金。

（二）抓好项目实施管理

提升项目管理能力，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要深入研究项目，

加强部门沟通协调，保证项目办理程序合规、合同签订合法、专业

评价精准。加强项目过程监管，重点关注项目进度和项目成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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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客观原因造成项目滞后的，及时进行跟踪督促，提高项目效率

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合同各环节监控

一是加强合同签订前的审批流程，从源头把关，确保合同条款

合法合规，同时足额提取质量保证金，对工程竣工验收后的质量问

题进行担保；二是加强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监控，严格按照合同约定

付款方式支付进度款；三是认真履行合同约定条款，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进行验收、考核。

（四）规范各类档案管理，提升单位管理水平

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各类档案的管理制度及流程，规范各类档

案管理。一是明确归档范围。包括各项经济业务过程中接收或形成

的相关资料,以及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资

料档案等。二是及时办理档案移交。各部门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自

行专人保管本部门档案 1-3年，明确保管责任。

（五）落实预算绩效管理

一是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数据采集、

分析、核查，及时反馈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预算资金执行进度、重

点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并进行有效纠偏。二是重视预算编制。根据

实际情况编制内容详尽和可执行性强的预算，及时发现编制与执行

结果的差距及遗漏，进而认真分析原因并改进预算编制方法，提高

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完整性。避免资金闲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三是加强专项资金监管，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对专项资金

实行辅助明细核算，强化各级专项资金监督作用。四是合理设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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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部门单位要根据实际工作内容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全面反

映项目应达到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及预期效益等。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区水利局建立了项目管理制度，基本完成 2022年度目标任务，

但仍存在部分项目预算管理、绩效管理、项目过程管理不到位等问

题。本次绩效评价针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

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项目综合评分 80.19分，评价等次为“良”。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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